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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故事读书故事◎

□柴奇伟

上师范那会儿，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学校
图书楼二楼有两间图书阅览室。从那以后，我就成
了那里的“常客”。“下班的时间到了，同学们明天
再来看吧！”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正当我在知
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时，图书管理员的话语让我不
得不把书放到原处。无奈，我只好离开阅览室，来
到大街上。我在街上闲逛时，书报亭映入我的眼
帘。走上前去，放眼一看，我竟发现这里有很多学
校图书阅览室里没有的杂志和报纸。因为囊中羞
涩，我在围着书报亭转了数圈之后，狠狠心从屈指
可数的生活费里抠出一块六毛钱，买了一本最便宜
的杂志《辽宁青年》。拿着杂志一来到宿舍，我就
急不可待地看了起来。那时，一本小小的《辽宁青
年》成了我的最爱。

和《青年文摘》杂志的相识是在一个极其平常
的日子。那一天，我从邮递员手里接过学校的书报
杂志。翻开一看，一本《青年文摘》赫然出现在我
的眼前，她清新悦目的封面，加上一个个夺人眼球
的标题，一下子把我迷住了。从那以后，到县城买
书就成了我工作之余为之神往的一件事。

工作以后，因为兜里有了钱，到县城买书时就
格外大方，《青年文摘》照单全收，《辽宁青年》自
然也不例外。正是在那个时候，《呼啸山庄》《子
夜》《堂·吉诃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巴黎圣母
院》《高老头》 等中外名著先后成为我的“座上
宾”。我读着故事，感受着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
和作者来一次“亲密接触”。

电脑走进寻常百姓家后，工作之余，我开始在
网上看报纸，对于书的热爱也开始发生变化。每天
一有时间，我不是在学校开展教育活动之后写新闻
稿，就是上网读《大河报》《中国青年报》《漯河日
报》等。旧手机“花屏”以后，我狠狠心买了一部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走进我的生活后，彻底把我给

“绑架”了。一有时间，我就刷屏：看微信、逛空
间、读报纸、翻阅网络书籍。这段时间，我在手机
上先后读过《东莞打工妹》《杨洁的自述：我的九
九八十一难》《敢问路在何方》等。没有网络的日
子，我才会拿起好久没有翻开的纸质书籍。《北京
售楼小姐》《妇产科男医生》《作女》《鲁滨孙漂流
记》《海底两万里》等书就是这样读完的。

从图书阅览室到网络、从纸质书到网络阅读，
尽管时代在变，但我对阅读的热爱始终没有改变。

阅读的变与不变
□吴继红

我从小调皮淘气：上树掏鸟、下河捉
鱼，领着一帮半大孩子偷瓜、打架，半拉
村子的人都晓得，我们家有一个比男孩子
还淘的疯丫头。

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次我去同学
家里玩，在她家的破桌子上发现一本残缺
不全的《故事会》，里面精彩的故事情节一
下子吸引了我，生平第一次，我“屁股底
下没有长蒺藜”，居然一个下午纹丝未动，
读完了那本《故事会》。直到同学的妈妈连
声叫我的名字，留我在她们家吃晚饭，我
才大梦初醒似的从故事情节里跳出来。从
那之后我就喜欢上了阅读。

乡村文化生活匮乏，我绞尽脑汁也不
过找到一两本武侠小说，看得津津有味。
初三的时候，我的新同桌也是个小书迷，
我从她手里借到许多书，每天读得如醉如
痴。那时晚自习老是停电，因为看得入
迷，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叫宋国举的男生，
他的两件新棉袄后背都被我的蜡烛烧了窟
窿……那一年除了每一期崭新的 《读者》，
我还看了 《红楼梦》《平凡的世界》《呼啸
山庄》《简·爱》等许多大部头的书，看到
喜欢的句子就如获至宝地抄下来，我的摘
抄本就有厚厚的三本。

通过阅读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每次作文课我的作文都被当作范文来念，
我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市里的作文比赛。语
文老师在我的作文上批阅：“嬉笑怒骂皆文
章，有鲁迅之风。”同学们投向我的眼光里
充满了羡慕和佩服。后来我上了师范，遇
见了同样爱好文学的党老师，在她的帮助
下我主持学校的文学社，开始尝试给报纸
投稿，我的文章也从那时起开始陆续变成

铅字。
后来，我遇到了老公，很庆幸，他也

是一个热爱阅读的人，上大学时也是学校
文学社的主力。我们俩约会时候经常在一
起讨论共同看过的某一本书的情节，交流
写作技巧，最经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除
了都喜欢阅读，我们俩还都喜欢写作，刚
结婚的时候我写小小说刚入门，每写一篇
都要给他看，请他提意见。他后来经常得
意地对人说：“她的文章，原来我不给修改
就发表不了，现在我赶不上她啦……”

儿子出生后，我们决定把他也培养成
为一个热爱阅读的人。在他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拿着卡片给他讲故事，后来他
养成了每天听着故事入睡的习惯。等他再
大一些，我教会了他认拼音，教他自己读
故事、背唐诗，我忙的时候把他带到单位
却顾不上管他，就随手丢给他一本字典和
几本书，他就开始磕磕绊绊自己阅读，不
声不响一坐就是半天，不哭也不闹，同事
们都啧啧称奇。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
开始尝试阅读纯文字的民间故事，接触了
曹文轩、秦文君的儿童文学，后来又迷上
了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只要有他们的新书
就要想方设法弄来阅读，他那几年的零花
钱全都用到了买书上。我给他的卧室装了
一个大书架，专门存放他的书。等上小学
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就开始和我一起阅读

《百家讲坛》《明朝那些事儿》、南派三叔的
《盗墓笔记》等这些大部头书籍。

我们家爱书是出了名的，每年光是买
书就是一大笔支出。老公和我到外地出
差，总会带回来在当地淘到的书籍：书法
绘画类的、艺术类的、养生类的……不一
而足。因为三个书虫凑到一起，又都喜欢
买书，我们家的书柜越来越大，即使这
样，家里的书仍然放不下。家里有这么多
书，朋友来了不免惊叹一番，有时候会忍
不住想借读，我嘴上答应，心里却特别舍
不得，生怕这些书有去无回——我的三毛
系列和张爱玲系列就是被朋友借走了再也
没有送回来，我暗示好几次，奈何人家充
耳不闻，我只好把他加入“书房拒绝开放
黑名单”。他再上门，我不再把他往书房里
领，生怕他再瞧中了我的宝贝……这可能
就是爱书人所谓的葛朗台心理吧。

儿子在读书方面特随我，我们娘俩经

常看书看得废寝忘食，有时候看一遍觉得
不过瘾，还要回过头反复阅读。老公最喜
欢的是史书，儿子和我最喜欢的是文学类
书籍。说起读书，还有一则趣事：有一天
我老公和朋友聚会喝了点酒，回家晚了，
刚踏进楼道就听到别人家传来电视机的喧
嚣，走到我们家门口却静悄悄的。他推开
门一看，只有书房亮着灯，我们娘俩各自
盘踞一方，手捧书本正看得入神，连他回
来打招呼都懒得回应，他还以为自己错进
了高三考场呢。这些年，我们三口人的节
假日大半都泡在书店里，一进书店就像饥
饿的人见了面包一样，再也挪不动脚步。
除了读书，我们三个还喜欢写字画画，闲
暇时候偶尔搞个书法比赛、绘画比赛或者
唐诗接龙什么的，也别有一番情趣。

有人说“读书不是向外的利器，而是
回家的路”，“身体或者灵魂总有一个得在
路上”，我深以为然。这些年，我一直在努
力阅读努力写作，觉得一日不读书就没有
写作灵感。家里一间书房三个书柜满满腾
腾有几千本书不说，床头、飘窗、沙发随
处可见书籍。这样海量的阅读让老公和儿
子也渐渐对写作有了兴趣，我们三个在一
起交流读书、写作心得，他们俩也学着投
稿，偶有豆腐块发表。再后来我和老公的
文章偶尔还会在同一家报纸同一个版面发
表。在去年市纪委举办的“家风”征文
中，我和老公的文章居然再次同时“中
标”，我们乐得合不拢嘴，熟悉的朋友也老
是打趣我们“夫唱妇随”。因为阅读，我们
都受益匪浅，到了叛逆期的儿子也分外懂
事，我们娘俩聊起青春期的话题也百无禁
忌，宛如同龄的朋友。每每月底稿费单回
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拿着稿费一起外
出，找个小饭馆，要上几个小菜，小酌一
顿，余下的再买些新书来读，虽然钱不太
多，倒也其乐融融。

偶尔闲下来，看到这些年陆续发表的
文章和厚厚的剪报本，以及与别人一起出
的散文集，心里会有欣慰喜悦之感。朋友
们都说我是一个特别好运气的人：老公知
冷知热，儿子孝顺懂事，只有我自己知
道，是阅读让我们找到了回家的路，让我
们浮躁的心沉淀下来——阅读可以慢慢改
变许多事情，你把时间倾注在哪里，时间
就会在哪里开花。

时间在阅读中开花

□常道玉

女作家毕淑敏说过，阅读是“一颗心
灵对另一颗心灵单独的捶击”。第一次接触
王东风的文字是那篇关于家乡风光的散文

《记忆中的留梦河谷》。从他笔下流水青碧
的河谷，我读出了浓烈、奔放的壮美；从
茂林修竹的竹海，我读出沉稳、深邃的智
慧；从嬉戏玩耍的孩童，我读出了率真、
鲜活的灵魂。

近日，又读了王东风的散文诗歌集
《心路》。文如其人，王东风的文字亦如他
的人一样朴实无华，读之，犹如与一位温
情而知心的老朋友隔着一壶茶，笑着、调
侃着交换彼此的故事。于是便有了 《红薯
与大米》 讲述的那个时代的艰辛和感恩，
有了 《校花》 惊鸿一瞬的美丽，有了 《离
别情》 的淡淡忧伤，有了 《谈自知之明》
的谦逊和博学等一系列看似无意却有意的
文字。更有那魂牵梦萦的小村庄的山山水
水、父老乡亲，还有那记忆深处大山一样
坚韧的父亲、天使般善良的母亲，以及严
厉的师傅、勤劳的妻子、乖巧的儿子，更
有着延安、井冈山、鸡公山、大别山、王

家大院、夏威夷、拉斯维加斯、圣地亚哥
等一个个熟悉而陌生的名字。在他的笔
下，那里的人和事都让我有一种久违了的
熟悉感，就好像我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一样。《爱家》《爱妻》《爱子》则表述的是
一位孝顺的儿子、有责任心的丈夫和慈爱
的父亲，这是一个有温度、有温情的男性
角色。站在女性的角度，每读一篇这样的
文章，心中便生出安全感和幸福感，我
想，这也许就是文字的魅力吧！我始终认
为，一篇好文章，不只是带给人一种感
动，更应是一种震撼，能让人的心灵完完
整整地被洗涮一次才是最真实的，唯有真
实才能如此。做事如此，做人如斯，足
矣。

人到中年，读书的品位和兴趣已经固
定，又因为写博客，阅读的口味越来越
重，一般人的字都入不了眼，书也只能挑
着看，那些大部头是完全啃不动了。而

《心路》那白描、简洁、真实的笔触下那些
活生生的人和事，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
经过千般锤炼的坚定信仰；还有那从闹市
到山村，从忧伤到微笑，从直观到感悟，
从学习到致用的心路历程，无一不鲜明、

丰满。那些看似无华的文字偏偏有一股无
言的力量吸引着你把 《心路》 一页页地翻
下去，无法抵抗。这对像我一样喜爱文字
的人来说，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启示。他的
文章，更多流露的是对家庭、对生活、对
工作、对社会的热爱，镂刻出生活的至真
至纯，闪烁着青翠的生命之光，沐之如春
雨，品之若绿茶。

我想，在今后的读书写字生涯里，我
会用 《心路》 的清澈明丽，荡涤心灵，继
续锤炼出成功的文字，用最平实的方式告
诉别人：生命的快乐源于心灵的高洁！

在文字里找到抵达内心的路
灯下品读灯下品读◎

读书之路读书之路◎


